附件2：

紧缺人才岗位资格复审须提供的材料

（以下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并按照清单顺序叠放）
1.本人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；
2.已获取的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（需提供学信网学历查询记录截图）；国（境）外留学回国（境）人员须提供学历学位认证书及主干课程；专业有涉及方向的需提供学校开具的方向证明；
3.在读人员须提供在读学生证、成绩单、学校核发的毕业生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等；国（境）外留学回国（境）人员须提供国（境）外学校学籍证明、就读证明、主干课程等；
4.按个人实际情况，符合报考资格的其他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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